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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后单位又反悔咋办

主持人:

如今在求职中体现的是双向选择， 一方面， 用人单位需要

考察劳动者是否符合岗位要求， 甚至要为此约定试用期， 另一

方面， 劳动者也需要了解单位的各种情况。

一旦双方达成缔结劳动合同的意向， 一般会由用人单位发

出书面的录用通知， 劳动者明确表示接受录用后到用人单位报

到， 并办理正式入职的手续。

然而最近的一起劳动争议中， 劳动者却在接受录用并报到

的当天， 又被单位拒绝录用。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 从法律角度到底该给个怎样的说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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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职者看来， 应聘公司

发录用通知就是要录用的意
思， 所以当李先生收到通知之

后便满心欢喜地回复了确认 。

然而， 就在入职报到的当天 ，

李先生却被公司拒绝入职。 一

怒之下， 李先生便将公司告上
法庭， 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赔偿 3 万元。 上海虹口法
院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 经

法庭调解， 最终公司赔偿李先

生损失 5000 元。

2018 年 6 月初 ， 李先生

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离职， 随
后即在招聘网站上更新了自己

的个人简历。 不久， 李先生便

接到了一家医疗检验设备公司
关于应用经理职位的面试邀

请。 经过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
当场面试、 总经理和集团技术

经理的电话面试之后， 过五关

斩六将的李先生终于收到了公
司发送的 《录用通知书 》， 上

面载明了李先生的岗位为应用

经理 ， 工资为税前 9000 元 ，

并要求李先生进行入职体检并

带齐学历证书等材料于当月

28 日办理报到入职手续。

李先生欣然回复接受录用

并同意入职。 哪知， 李先生去
公司入职报到之时， 公司却说

在核对李先生学历证书信息
后， 才发现之前看错了李先生

的大学专业， 李先生的专业背

景与公司期望的并不一致， 并
当场拒绝李先生入职。

被拒的李先生想不通了 ，

为了应聘这份工作付出了许多

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公司既

然已经作出录用的承诺却又反
悔， 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工作的

机会， 公司应该要为此承担赔
偿责任。 李先生遂起诉要求公

司赔偿 3 万元。

对此公司也承认， 公司确
实存在工作失误， 对李先生的

学历情况未严格审核导致纠纷

发生， 同意对李先生进行一定

的赔偿， 但认为李先生主张的
金额过高了。

该案经上海虹口法院组织

调解， 公司最终赔偿李先生损

失 5000 元。

法官审理后认为， 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违反前合同
义务的， 应当承担缔约过失的

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 医疗检验设备公
司向李先生发出录取通知， 也

即法律概念上的要约， 对李先
生入职后的劳动合同期限、 薪

金标准等作了详细说明， 并且
写明了正式报到日期， 李先生

亦回复同意入职， 也即作出了

承诺。 此后， 医疗检验设备公
司因自身原因拒绝李先生入

职， 造成合同最终未能建立 ，

是对前合同义务的违反， 应对

李先生的损失予以赔偿。

入职当天被拒 公司赔偿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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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特

殊的合同，主要受《劳动合同法》的

调整。但作为合同的一种，它同样也

应适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尤其

是在合同的缔结方面。

根据《合同法》，当事人订立合

同， 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

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同时对于 “订立合同方式”，该

法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简要来说，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

方式”。

在要约、承诺之前，一般还会先

有“要约邀请”，根据《合同法》，要约

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

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 拍卖公

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

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

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日常生活中， 用人单位通过各

种渠道发布的招聘广告、招聘公告，

就是一种要约邀请。

劳动者得知招聘信息后， 通过

投送简历、面谈面试等方式，会传递

求职的意向给用人单位。 而用人单位

经过笔试、面试和各项考察，需要给出

一个确定录用的讯息， 这在法律上就

是一种正式的“要约”。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

思表示， 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

定：（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

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

示约束。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

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 收件人指定

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

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 视为到达

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

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

视为到达时间。

此外， 法律也规定了邀约失效和

撤回、撤销的情形，其中，“撤回要约的

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

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撤销

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

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简单来说， 只有劳动者尚未明确

表示接受录用 ， 用人单位才可以反

悔。

招聘中的要约邀请与要约

《合同法》对于“订立合同方式”，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

取要约、承诺方式”。

录用后又反悔属于缔约过失

李晓茂： 用人单位明确表示

录用劳动者却又反悔， 此时劳动

合同尚未正式订立。

但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 2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

下列劳动争议， 适用本法： ……

（二） 因订立、 履行、 变更、 解除

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因此， 此类纠纷属于订立劳动合

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应属劳动

仲裁处理的范围。

而 《合同法》 则规定： 当事

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 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

进行磋商； （二） 故意隐瞒与订

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情况； （三） 有其他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因此， 用人单位承诺录用劳

动者 、 劳动者接受后又反悔的 ，

在法律上应视为 “缔约过失”， 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种过失会导致劳动者停止

求职、 拒绝其他单位的录用， 事

实上的确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往

往很难对自己的损失进行举证 ，

只能通过协商确定补偿数额， 或

者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自由

裁量。

用人单位承诺录用劳动者， 劳动者接受后又反悔的， 在法律上应视为 “缔约过失”， 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

潘轶：用人单位发出要约，只是

表明有意录用的态度， 并不表示双

方订立了劳动合同， 因为还欠缺另

一方的“承诺”。

根据《合同法》，承诺是受要约

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

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一般在用人单位发出的录用通

知中， 会比较详尽地列明劳动合同

的主要内容， 比如劳动者最关心的

薪资福利、 工作岗位和职责、 工作地

点、入职手续、合同期限等，这些内容

是有相应法律效力的， 一旦劳动者接

受， 用人单位不能在后续订立劳动合

同时擅自更改。

而劳动者也是根据这些具体内

容，最终权衡决定是否接受录用。

如果劳动者自身条件优秀， 可能

会同时收到多份要约， 劳动者可以自

由选择与哪家发出录用通知的单位订

立合同， 一般在订约之前不存在违约

问题。

劳动者接受录用即为“承诺”

一般在用人单位发出的录用通知中， 会比较详尽地列明劳动合

同的主要内容，一旦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不能擅自更改。


